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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目的 

 本竞争政策（“政策”）确认了摩丁遵守竞争法（也称为“反垄断”法）的承诺，本公司受

该等法律约束（下文简称“法律”）。取决于商业环境，该等法律可适用于我们在全球的活

动，即使某项法律是由特定国实施，而相关活动发生在另一国。 

 

违反此等法律会导致： 

 

为摩丁、我们的主管、高级职员和员工带来巨额罚款； 

• 监禁从事这类活动的人员； 

• 给摩丁的声誉和业务能力造成重大损害。 

 
II. 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所有摩丁方（定义见下文），并且广泛适用于摩丁或摩丁第三方（定义见下文
）与另一无关第三方的交易。 

 
III. 政策声明 

 
摩丁政策要求：我们的所有业务交易必须仅基于合理的业务决定及公平交易。因此，我们的

所有主管和员工（统称为“摩丁方”），以及我们的分销商、代理、代表、顾问、合资伙伴

和任何代表摩丁的第三方、我们的子公司和/或附属公司（统称为“摩丁第三方”）应保持最

高的道德行为和商业行为标准，包括完全遵守此等法律要求。各摩丁方和摩丁第三方有义务

遵守此等法律，并有义务立即举报任何涉嫌违法行为。 

 

所有摩丁方和摩丁第三方应遵守摩丁程序，促进继续遵守本政策。摩丁方不得与不遵守或表

示不愿意遵守本政策和/或摩丁程序的任何当前或拟议摩丁第三方开展业务。 

 

由于法律相当复杂，并且因为有许多可能的事实情况可能导致违反法律，所以本政策就某些

可能造成违犯反托拉斯法的普通情况，为摩丁方和摩丁第三方提供一般性指导。如果对特定

情况的合法性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摩丁法务部成员后再做处理。 

 

A. 与竞争对手的关系 

 

1. 此等法律禁止两个竞争对手达成任何协议，无论其为实际的还是暗示的，只要此等协议实

质上起到减少竞争的效果。 

2. 此外，与竞争对手仅讨论以下主题也属违反此等法律，即使任何竞争方皆未对讨论结果采

取任何行动。因此，本政策严禁以下行为： 

 

(a) 限价 

 
与竞争对手讨论当前或未来价格、价格范围、利润率、成本、定价体系以及销售条款

和条件（如：信用和交货条件、折扣、服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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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客户和市场分配 

 
与竞争对手讨论分配或预留某些地理区域或特定客户，或分发特定产品。分配可以包

括限额或完全禁止对某些客户或地区的销售、轮流参与竞争性投标、商定使用共同销

售代理，或通过同意限制生产来分配市场份额。 

 

(c) 抵制 

 
与竞争对手讨论挑选、拒绝或终止客户或其他客户关系，这种行为被视为“抵制”。 

 

(d) 市场信息 

 
与竞争对手讨论或共享所服务市场、计划、客户和其他竞争对手的业务信息。 

 

3. 贸易协会 

参加贸易组织是开展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也带来了与竞争对手接触的问题。当

您出席竞争对手也在场的贸易协会会议或任何其他会议时，如果话题转向价格或任何

其他竞争上，比如上述主题，必须毫不犹豫地立刻离开，并向摩丁法务部成员汇报。 

 

4. 竞争对手作为客户或供应商 

摩丁可能因客户和/或供应商关系而直接与某竞争对手合作。只要正确管理这类关系

，则不会违反此等法律。在各方之间共享的信息应只属于销售或供应关系所需的范畴

内。这类信息绝不能包括(a) 正常商业过程中使用的正式文件之外的产品价格信息；

或(b) 有关摩丁和第三方竞争领域的其他竞争敏感性信息。必须根据以下 B部分（“

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阐述的指导方针共享这类信息。 

 

5. 与竞争对手的其他会议 

 

在适当情况下，与竞争对手的会议或讨论不仅为法律所允许，而且还是良好的商机。例如

：各方可能希望讨论在他们之间没有竞争的领域进行合作。但在这些情况下，您必须让摩

丁法务部成员参与协助会议或讨论，包括制定议程、协助会前沟通，并且如果合适，让其

参加与竞争对手的会议或讨论。 

 

B. 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 

 

虽然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不像与竞争对手讨论那样具有竞争敏感性，但也会面临违反此

等法律的情况。一般来说，您应避免与客户和供应商讨论其竞争对手与摩丁的客户和供应

商关系。此外，以下行为会引起竞争问题： 

 

1. 转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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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可能由我们客户转售的产品（例如在分销关系中），我们可以与客户合作，帮助

他们确定合适的价格，但我们不能决定允许他们销售的价格。 

 

2. 捆绑销售/互惠 

 

把购买第二个摩丁产品作为购买第一个摩丁产品的条件通常是违法的。与之类似，把

向某供应商购买货物作为其购买摩丁产品的条件通常也是非法的。 

 

3. 价格歧视 

 

多项法律要求所有客户在相同产品上受到平等对待，不加偏袒（即：相同产品必须以

相同价格销售给所有客户）。价格歧视还包括付款、交货、折扣、津贴、服务费等方

面的差异。此外，支持服务、设施和促销津贴（如：广告、工程、仓储、商品销售等

），必须按同等比例提供给所有客户。您还必须认识到（并向寻求优惠待遇的客户指

出）诱使或使客户接受优惠待遇是违法的。澄清说明：为满足特殊客户需要而设计或
修改的产品通常不视为“相同产品”，因此不受价格歧视规定约束。请注意，这是非
常复杂的法律领域，价格歧视有很多例外情况。如有疑问，请联系摩丁法务部成员。

如果此等法律适用于您从事的业务领域，为相同产品的客户提供不同待遇前，必须获

得摩丁法务部许可。 

  

C. 与其他员工的关系 

 

从竞争的角度来看，与我们在聘用或留住员工方面存在竞争的公司是就业市场中的竞

争者，无论这些公司是否因为制造相同的产品还是提供相同服务而与我们存在竞争关

系。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将我们的政策告诉竞争雇用相同类型员工的其他公司，也不要

求其他公司这样做。 

 

请确保与其他雇主争抢员工时，不会签订不符合雇佣条款的非法协议： 

 
1. 雇主之间就雇用某些雇员或不给予补偿达成协议，无论是直接或通过第三方中间人达

成协议，都是非法的。 

 

我们可能违反竞争法，如果： 

 

(a) 与另一家公司的个人就工资或其他补偿条款达成协议，无论是在特定水平还是

在一定范围内（所谓的工资确定协议），或 

 

(b) 与另一家公司的个人达成协议，拒绝寻求或雇佣此公司的员工（所谓的“不物

色人才”协议）。 

 

2. 避免与竞争对手共享敏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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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不明确同意修改补偿或其他雇佣条款，交换竞争敏感的信息，例如在雇主很

少的行业中的当前工资信息，都可以作为隐含的非法协议的证据。 

 

但不是交换所有信息都是非法的。交换以下信息可能是合法的： 

 

 中立的第三方管理信息交换， 

 信息交换涉及相对陈旧的信息， 

 收集信息用于保护潜在信息提供者的身份，和 

 从多个信息提供者收集信息，以防止竞争对手根据特定数据而联系到某个信息提

供者。 

 

IV. 合规性责任 
 

所有员工均有责任遵守和支持本政策所载原则，并与同事合作帮助确保公司的合规性。 

 

管理层应在支持该等原则方面以身作则，并负责监督其职责范围内对本政策的遵守情况。任

何导致或在知情的情况下允许违反本政策的员工将受到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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